








第八条结余奖励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、 偿还债务、 支付利

息、 对外投资等支出， 不得用于工资、 奖金、 津贴补贴和福利支

出， 不得用于其他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作无关的支出。

第九条各承办银行和相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严格按照国

家相关法规和本办法规定使用和管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

偿金， 并自觉接受财政、 审计、 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

第十条各承办银行， 各级财政、 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，

在风险补偿金分配和审核过程中， 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挤占、 挪

用、虚列、套取风险补偿金行为，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衔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

申报、使用风险补偿金的单位、企业和个人在资金申报、使

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 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

究其相应责任。 省财政厅、 省教育厅适时对风险补偿金使用管理

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或抽查。

第十一条本办法由省财政厅、 省教育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 有效期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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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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